附件4
中小学各学科教师相关专业界定

根据教育部专业目录，对符合报考条件的毕业生报考学科与所学专业一致作以下相关界定：

1.数学教师：数学与应用数学、信息与计算科学、数理基础科学。

2.物理教师：物理学、应用物理学、材料物理、核物理、声学、理论与应用力学、工程力学。

3.化学教师：化学、化学生物学、应用化学、分子科学与工程、材料化学、化学工程与工艺。

注：硕士研究生不限所学专业，需取得所报学段及以上学科相应教师资格证书。



